
2023 高師大好創意 攝影比賽 

欣逢高師大慶祝 69周年校慶，為鼓勵本校愛好攝影的教職員生透過鏡頭以影像

紀錄並呈現兩校區校園的各種面向之美，並藉以廣徵優秀作品應用於圖書資訊

處網頁、文宣品或相關展覽活動，特舉辦本攝影比賽。攝影比賽得獎作品預計

於競賽後擇期展出，歡迎喜愛攝影也喜歡高師大的您，共襄盛舉。 

一、作品主題以下列為限： 

可以校園生活、人物影像及特定活動紀錄為題材，結合高師大和平校區、燕巢

校區校園景觀或校區建築物。 

 

二、賽事規則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 

參賽資格 

(1)高雄師範大學在學學生(未滿 20 歲之參賽者須經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並簽

署作品著作財產轉讓同意書)。 

(2)高雄師範大學現職教職員工。 

(3)參賽作品每人至多 2件。 

 

三、報名方式： 

參賽者須繳交下列參賽資料表件，缺件者、資格不符者或作品規格不符者一概

不予受理，亦不退件。 

 

(1)數位作品徵件規格： 

請繳交作品電子檔，作品不限彩色或黑白，檔案格式限以 TIFF檔、JPEG或 JPG

檔任一種，單一作品檔案大小應在 20MB以內、解析度為 800萬像素以上、之數

位檔案交件。上傳檔名請敘明「參加 2023高師大創意攝影比賽_(學號/職編、

姓名)」。主辦單位得視推廣展示需求，請參賽者提供產品原始檔(RAW檔)。 

 

(2)作品收件日期： 

請參加者於 112年 11月 3日(五)起至 12月 6日(三)止（以作品檔案繳交日期

為憑），將參賽作品之數位檔、報名表電子檔上傳至主辦單位活動指定之競賽作

品專區收。 

 

四、賽事項目與獎項： 

依評分取金獎、銀獎、銅獎各一名及佳作三名。 

得獎者不得重複。依照評選結果進行頒獎，獎名次得以從缺。 

本活動評選出的得獎作品亦將於競賽後擇期於圖書館、愛閱館展出，歡迎於開

館時間蒞臨欣賞。 



 

五、評選辦法及得獎公佈： 

評選時間：民國 112 年 12月初。 

評選標準：主題表現 40%、構圖及技巧 40%、文字說明與意境表達 20%。 

評審組成：由主辦單位邀請相關專家擔任評審委員，進行評選。 

評選結果：民國 112 年 12 月 15日(五)前於本處首頁

(https://lis.nknu.edu.tw/zh/)公佈評審結果，並以電話或 e-mail通知得獎

者。 

 

六、獎勵辦法： 

金獎一名，新台幣伍仟元及獎狀乙紙。 

銀獎一名，新台幣參仟元及獎狀乙紙。 

銅獎一名，新台幣貳仟元及獎狀乙紙。 

佳作獎三名，新台幣陸佰元及獎狀乙紙。 

※頒獎訂於 112年 12月 18日(一)18:00-20:00舉辦之「2023耶誕點燈音樂晚

會」活動間進行。如有異動，主辦單位將另行於官方網站公告。 

 

七、注意事項： 

1.賽作品及數位檔案（不論得獎否）一律不予退件，且獲獎者同意將作品著作

財產權，非專屬授權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圖書資訊處」，該處永久取得且有不

限次數將作品進行重製、公開展示(包含但不限於宣傳、網頁製作、展覽)、改

作編輯、公開傳輸之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獲獎者不對「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圖書資訊處」行使著作人格權。 

2.參賽作品若含人像元素，且被攝入者清晰可辨識，應擁有肖像權，參賽者需

事先取得被攝入者之同意，若事後衍生該作品之肖像權議題，由參賽者全權負

責。 

3.若得獎人喪失得獎資格、未於收到得獎通知十日內回覆主辦單位，或拒絕收

受獎項，該獎項將被追回，主辦單位有權單獨決定是否另擇人選授予獎項。 

4.主辦單位保留驗證任何參賽作品之有效性與原創性，以及驗證參賽者（包含

參賽者之身分與住址）之權利，並取消任何未遵守正式規定或以非正當手段干

預賽程之資格。主辦單位若未能及時於比賽各階段執行此權利，不等同放棄該

權利之行使。 

5.凡參賽者即視為同意本活動之各項規定，違反本規範相關規定者，不列入評

審，且主辦單位保留將作品下架的權利。得獎作品如經檢舉屬實，取消得獎資

格並追回已領之獎狀、獎金；其涉著作權或其他侵權、違法之法律責任，由參

賽者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關。 

6.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說明或變更之，將以最新公告為主，請

至本處網站首頁查詢，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進行本活動，主辦單位有權



決定終止、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並保留活動修改正式規定內容權利。 

 

八、活動洽詢： 

請於週一至週五 9:00-17:30 來電 

服務窗口電話：和平校區愛閱館二樓服務櫃台 校內分機 1705 

          


